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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工人在日常工作中受
伤，一方面用人单位急于了事，另一
方面受伤工人希望早日拿到赔偿，于
是双方签下“私了”协议。在这种情
况下，工人是否还可以要求工伤赔偿
呢？日前，茅箭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
起案例给出明确答案。

2020年 9月，吴先生进入我市一
家建筑公司承建的一处建设工程项
目干活。2020年 12月 4日，吴先生
在工地上工作时不慎被机械绞伤右
手，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诊断为
右拇指远节指骨开放性骨折。

2021 年 1 月，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
定吴先生所受伤害为工伤。2021年
9月，该建筑公司与吴先生签订《工
伤赔偿协议书》。协议载明：经双方
协商同意，该建筑公司向吴先生支
付相关赔偿费用，并解除劳动合同
关系，该建筑公司不再支付任何其
他费用，吴先生也不得再向该建筑
公司主张任何费用。签订协议后，
吴先生从该建筑公司领取了 38000
元赔偿款。

2021年 10月，市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书，鉴定受伤后
的吴先生劳动能力为十级。根据这
一鉴定结果，吴先生向茅箭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该
建筑公司支付自己工伤保险待遇合
计 175959 元。对于双方的这一矛
盾，茅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于 2022年 6月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
该建筑公司支付吴先生各项工伤保
险待遇 129239元，扣除已经支付的
38000元，该建筑公司还应支付吴先
生 91239元。

仲裁裁决书送达后，该建筑公司
不服，向茅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茅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吴
先生在该建筑公司承建的项目干活
时受伤，其所受伤害被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并经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劳动能力

为十级，工伤保险责任单位该建筑
公司应依法支付吴先生相应的工伤
保险待遇 129239元。该建筑公司虽
与吴先生签订了《工伤赔偿协议
书》，且已经按照协议中约定的赔偿
金额支付给了吴先生，但是在吴先
生被认定为工伤，伤残等级尚未被
评定的前提下签订的。对比上述
《工伤赔偿协议书》约定的赔偿数额
与茅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确定的吴先生各项工伤保险待遇数
额，两者相差较大。

由此来看，双方签订的协议不公
平，属于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吴
先生享有依法撤销或变更该协议的
权利。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后，吴先生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应认定为吴先生
要求撤销上述《工伤赔偿协议书》。
故该建筑公司关于不应再支付吴先
生工伤保险待遇的主张，不应支持。
吴先生已经领取的 38000元赔偿款
应予扣减，故该建筑公司还应当支付
吴 先 生 各 项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共 计
91239元。茅箭区人民法院遂判决
该建筑公司支付吴先生各项工伤保
险待遇共计 91239元。

对于茅箭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
决表示不服，该建筑公司向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由于该建筑公司
未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上诉费，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按该建筑公司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

□法官提示

劳动法赋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
行和解的权利，但受伤职工不要急于
与用人单位签订赔偿类的私了协议，
而应按程序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
鉴定。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和解。

如果签订“工伤私了”协议时，劳
动者尚未经过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
鉴定，协议中确定的赔偿金额与法定
赔偿标准相差巨大，显失公平，严重
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则劳动者可
以按照工伤赔付标准变更协议内容，
再次主张工伤赔偿。

工伤“私了”后 能否再要求赔偿？
法院：若两者差距过大，劳动者有权变更协议内容

■记者 何利 通讯员 陈双

本报讯 近日，郧西县公安局抓
获一名出租、出借QQ账号的网逃人
员。“我不该为了蝇头小利而触犯法
律，最终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落网
后，许某悔恨不已。

前不久，郧西县公安局特警大队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被山东威海警方
网上追逃的许某是辖区居民，立即开
展分析研判，锁定许某位置，在十堰
城区将许某抓获。

经查，今年6月，25岁的许某在一
个QQ群里面看到有人发布租借QQ
号的信息后，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
称公司要做推广引流，需要用QQ号
给公司刷粉丝。许某想着他正好有

两个 QQ号，不如租出去挣点钱花。
许某便将QQ账号、密码给了对方，从
中非法获利 250元。

随后，山东威海警方在办理一起
电信诈骗案件中，发现许某收到过涉
案嫌疑人金某的口令红包，经分析研
判，确定许某有涉嫌出租、出借QQ号
用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重大
嫌疑，遂对许某上网追逃。

目前，嫌疑人许某已被移交山东
威海警方。

出租QQ号给不法分子从事电诈
男子牟利250元被抓获

■记者 冰客 通讯员 王武 卢瑶

本报讯 昨日，市民郑先生致电
十堰晚报秦楚网新闻热线 8110110，
希望帮忙寻找走失的父亲郑全清。

郑先生说：“我爸爸说话有点口
齿不清，腿脚也不利索。12月 2日下
午，他一个人坐车从 50厂跑到了五
堰，我们回家没看到他人就四处寻
找，最后实在没找到就报警了。”

郑先生说其父亲走失前手上戴
着电话手表，手表有定位功能，在手
表没电前，定位显示他在林荫大道和
紫霄大道的交叉口。

报警后，警察查到了郑全清从文
化广场附近下车的公共视频，但后来
就无法追溯了。“警察推测他可能是
进了地下通道。”郑先生说。

郑全清今年 61岁，身高 1.65米，
体态偏瘦，走失时上穿深蓝色带帽子
的羽绒服，下穿深色裤子和黑色鞋
子，头戴深色鸭舌帽。因有术后后遗
症，腿脚不太利索，并且头脑有时不
太清醒。请知其下落者速与郑先生
联系，电话：15971053233。

六旬男子走失3天
请你提供线索
■记者 王琪

当前，已进入秋冬季防火关键
期。近日，丹江口市消防救援大队组
织开展森林火灾扑救实战演练。演练
模拟三官殿街道蔡湾村附近一处山坡
发生森林火情，在接到“火情”通知后，
消防队员们背着风力灭火机，手持扑
火工具快速接近火线，采取正面强攻、

侧翼迂回包抄的常规灭火战术展开扑
救，最终“火情”得到有效控制。演练
过程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处置果断，
达到了实战练兵的目的，有效提高扑
火队伍实战水平，提升森林火灾应急
处置能力，筑牢森林“防火墙”。

图/记者 全正 通讯员 蔡明珠

筑牢森林“防火墙”

零售户陈先生经营着一家便利
店，有时会接待一些从身高和外貌等
特征无法判明是否为成年人的顾
客。请问这部分顾客提出购烟需求
时，应如何处理？

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表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十
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
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
根据《烟草专卖法》规定，国家和社会
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禁止

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
所吸烟，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
学生吸烟。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十条规定，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不得向
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对难以判明
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
身份证件；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应设置
相关禁止销售标志。因此，对于难以
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相关消费者，
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对身份证
件显示为未成年或是不愿出示身份证
件者，可依法拒绝其卷烟购买行为。

□烟草专卖普法案例解析

难以判明购烟者是否成年
应要求其出示身份证明
■通讯员 周学平郑全清近照。


